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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華人永遠墳場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華人永遠墳場條例》 (第 1112章 )(下稱

"《條例》")及《華人永遠墳場規則》(第 1112A章 )(下稱 "《規則》")
各項擬議修訂提供背景資料，並綜述民政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

委員會 ")就該等擬議修訂進行的相關討論。該等擬議修訂旨在放

寬有關華人永遠墳場內墳墓用地及家族龕位的使用規限。  
 
 
背景 

 
2.  香港首個華人永遠墳場於 1913年在香港仔建成，用以安

葬在香港永久居住並有華人血統的人。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

會 (下稱 "華永會 ")1於 1964年根據《條例》成為法定非牟利機構，

其成立目的是提供、維修和料理華人永遠墳場。根據《條例》

第 8條訂定的《規則》則管限華永會內部事務的處理，以及任何

華人永遠墳場的管理和使用。  
 
3.  華永會現時共管理 4個華人永遠墳場 2，提供墓地及龕位

合共逾 30萬個。為配合政府鼓勵環保殮葬的方針，華永會於

2011年在將軍澳墳場加建一個紀念花園，以供撒放經火化的人

類骨灰。  
 
4.  現時《規則》就使用華人永遠墳場內的墳場設施訂有若

干限制。其中一項限制是不容許首葬者的家族成員的遺骸或骨

灰與首葬者埋葬或安放在同一墳場設施，除非該等家族成員是

首葬者的近親，方可例外。墳墓用地分為兩種，一種是無須起

                                                 
1 華永會由民政事務局局長擔任主席。  
2 該 4個華人永遠墳場是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荃灣華人永遠墳場、柴灣華人永遠

墳場及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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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骨 殖 墓 地 (non-exhumable lot) ， 另 一 種 是 須 起 回 骨 殖 墓 地

(exhumable lot)。只有在無須起回骨殖墓地 (但非須起回骨殖墓地 )3

才可用於其後埋葬近親的骨灰，而對龕位內可安放多少副骨灰

亦訂有上限。  
 
5.  為更有效使用華人永遠墳場的用地，以配合社會對殮葬

設施不斷增加的需要，華永會提出了多項建議，包括放寬有關

墳墓用地及家族龕位的使用規限，並建議政府當局修訂《條例》

和《規則》。  
 
 
對《條例》和《規則》提出的擬議修訂  
 
6.  據民政事務局於 2015年 6月 24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檔案編號：HAB/CR 1/20/15)所述，《2015年華人永遠墳場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包括以下主要元素  ⎯⎯  
 
擴大合資格在華人永遠墳場埋葬或安放骨灰者的範圍  
 
7.  《規則》第 3條規定， "近親 "就《規則》第16、17及21A
條而言，指配偶、父母、兄弟、姊妹或直系後裔 (包括其妻子 )，
但已婚婦人須當作與其丈夫為同一人，而就上述定義而言，其

近親即其丈夫的近親。因此，已婚婦人 (外嫁女 )並無資格與其父

家成員安葬或安放在同一龕位、墳墓用地或金塔墓地 (以下統稱

"設施 ")。此外，首葬者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曾祖父母／外曾

祖父母，以及其配偶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外曾祖

父母，現時不得埋葬或安放其骨灰在同一設施。  
 
8.  條例草案建議從《規則》中刪除 "近親 "一詞，單以 "親屬 "
的定義來管限其後於墳場設施埋葬遺骸或安放骨灰的資格。 "親
屬 "一詞的定義將予擴闊，以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曾祖父母

／外曾祖父母、配偶的祖父母／曾祖父母，配偶的外祖父母／

外曾祖父母，以及其他家族成員，而任何 "其妻子 "的提述，將改

為 "其配偶 "。透過擬議的修訂，可令更多人合資格使用華永會的

服務，並使華人永遠墳場的設施更得以善用。  
 
容許骨灰在須起回骨殖墓地和付費骨殖龕位進行其後埋葬  
 
9.  根據現行條文，只有在無須起回骨殖墓地才容許其後埋

葬近親的骨灰。鑒於火葬現今較為普遍，為了向市民提供較大

                                                 
3 根據第 1112A章第 3條，無須起回骨殖墓地 (該等墓地是分配作埋葬之用但無須起

回骨殖 )屬永久性質，而須起回骨殖墓地則有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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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和使華人永遠墳場的土地更能獲得善用，條例草案建議修

訂《規則》的相關條文，藉以使人類遺骸和骨灰在須起回骨殖

墓地和無須起回骨殖墓地同樣獲准進行其後埋葬，只要該等人

類遺骸和骨灰屬首名合資格在相關墳墓用地埋葬的死者的親屬

便可。基於類似的考慮因素，條例草案亦建議容許持證人 4安排

在付費骨殖龕位其後安放骨灰。  
 
無人認領的人類遺骸准予火化  
 
10.  根據現行安排，如使用年期屆滿後不獲或不得延展，而

持證人並無將須起回骨殖墓地內的人類遺骸掘出和移走，華永

會將在憲報和不少於兩份本地報章刊登公告，同時亦會在相關

墓碑上張貼公告，表明華永會掘出該等人類遺骸的意圖。在該

等公告刊登日期起計 6個月後，華永會可從有關的須起回骨殖墓

地掘出並移走該等人類骸骨 5。掘出後的人類遺骸，會放置在華

人永遠墳場的指定骨殖龕位，直至持證人領回。華永會未獲賦

權將掘出後的人類遺骸火化。與人類骨灰相比，把人類骸骨存

放在骨殖龕位較佔空間。當局預計，華人永遠墳場內現有的骨

殖龕位將於不足 10年內用罄。  
 
11.  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第 119A條，埋

葬在公眾墳場內墳墓的人類遺骸，受到 6年內須起回骨殖的限

制。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獲賦權在刊登公告後將無人

認領的人類遺骸火化，並將經火化的骨灰存放在沙嶺墳場公墓

內。食環署會妥為備存書面記錄，以便家屬可在先人經火化的

骨灰尚未送往公墓作最終處置前領回。  
 
12.  華永會擬仿效食環署處理無人認領遺骸的安排。條例草

案建議修訂《條例》第 8條，賦權華永會訂立規則，於服務年期

屆滿後 6年，把自該等須起回骨殖墓地掘出但無人認領的人類遺

骸火化。華永會事前須就火化意圖刊登公告。人類骨灰會予以

存放，並有妥善記錄為憑，以便持證人日後可以領回。將無人

認領人類遺骸火化的上述安排，只適用於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才

分配的須起回骨殖墓地。  
 
 
 

                                                 
4 持證人指獲華永會分配墳墓用地、金塔用地或龕位的人，並包括值理、原來持

證人的所有權繼承人，以及遺骸或骨灰埋葬或安放在某一用地的人的合法繼承

人。  
5 為促進效率，華永會一般會在 "大型骨殖撿拾工作 "期間掘出並移走須起回骨殖

墓地的人類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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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龕位安放骨灰的數目上限  
 
13.  現行條文訂明，普通龕位最多只可安放兩副人類骨灰，

家族龕位則為 4副。參照食環署最近放寬公眾龕位 6加放經火化的

骨灰的做法，條例草案建議取消上述限制，並賦予華永會權力，

以決定在每個龕位可安放骨灰的數目上限。按此安排，華人永

遠墳場提供的龕位便可更得善用。  
 
擴大華永會可作捐贈的範圍  
 
14.  《條例》第 7(2)條訂明，華永會可捐贈予任何為 "在香港

並有華人血統的人 "的利益而營辦的慈善機構。為支持香港的慈

善工作及提倡促進社會共融及平等機會，條例草案建議將有關

華永會只可捐贈予 "有華人血統的人 "的限制取消，藉以讓華永會

可捐贈予任何為 "香港社會或香港社會某特定界別 "的利益而營

辦的慈善機構。  
 
其他建議的改善措施  
 
15.  華永會亦對《條例》和《規則》提出改善建議，藉以更

清晰確切地反映華人永遠墳場多年來的運作轉變。該等建議包

括修改墳墓用地和金塔墓地的尺寸以符合《私營墳場規則》 (第
132BF章 )所採用的尺寸規定、在《規則》加入或修改用詞以令

內容清晰一致，以及更新華永會在損害賠償責任方面的一般免

責條款。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6.  政府當局曾於事務委員會 2014年 2月 17日的會議上向事

務委員會簡介相關立法建議。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綜述於下文各段。  
 
個案追查  
 
17.  委員普遍歡迎和支持建議的放寬措施，包括擴大合資格

在華人永遠墳場埋葬或安放骨灰者的範圍、容許在須起回骨殖

墓地埋葬經火化的人類骨灰，以及容許華永會將無人認領的人

類遺骸火化。委員認為有關措施可令現有墳墓用地及家族龕位

                                                 
6 自 2014年 1月 2日起，食環署已放寬多項限制，包括公眾龕位加放骨灰的安排。

只要申請人屬意，每個標準龕位可安放多於兩副骨灰，而每個大型龕位則可安

放多於 4副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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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用更具彈性，有助達成更有效使用華人永遠墳場珍貴土地

資源的整體目標。有意見認為，容許華永會將無人認領的人類

遺骸火化這項新安排，需要以準確和全面的電腦紀錄作為支

援，以便日後接獲公眾查詢時，可對華永會火化無人認領人類

遺骸的個案作出追查及供華永會存取有關個案的資料。  
 
18.  委員獲告知，華永會已為此委聘電腦服務承辦商設計及

發展名為 "華永綜合管理系統 "(下稱 "該系統 ")的電腦程式。該系

統已投入使用，並經證明系統本身極為可靠，能整合和優化華

永會原有各項獨立功能，提供單一平台集中管理，令華永會得

以高度準確地管理所有活動及存取相關資料。  
 
火化無人認領的人類遺骸  
 
19.  委員察悉，容許華永會把掘出但無人認領的人類遺骸火

化的擬議新安排只適用於將來的服務使用者。有委員詢問該項

建議背後的考慮因素為何。政府當局解釋，由於華永會與現有

服務使用者簽訂的服務使用條款並無條文容許華永會將掘出的

人類遺骸火化，讓擬議新安排只適用於將來的服務使用者會是

較為審慎的做法。為落實該做法，有關安排將會納入持證人與

華永會簽訂的服務使用條款。  
 
20.  部分委員關注到，下葬者的親屬若已移居外地，他們或

無機會看到華永會在憲報和報章刊登有關華永會擬火化掘出後

無人認領的人類遺骸的公告。對於委員問及華永會在火化無人

認領的人類遺骸前會再採取其他甚麼行動，華永會回應時表

示，華永會會根據該會紀錄內記載的聯絡地址聯絡下葬者居於

海外的親屬。華永會會先聯絡有關持證人，而如有需要，並會

透過相關持證人聯絡該等居於海外的親屬。  
 
對墳場／骨灰安置所設施的需求和供應  
 
21.  委員關注到各項擬議修訂 (特別是有關放寬 "近親 "定義

的修訂 )會否導致公眾對墳場／骨灰安置所設施的需求由食環署

轄下的公眾骨灰安置所轉移至華永會管理的 4個華人永遠墳

場。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由華永會管理而尚未編配的

墳墓用地及龕位數目，以及未來數年估計對該等設施的需求和

供應情況。鑒於公眾對骨灰安置所設施的需求不斷增加，委員

亦詢問當局會否採取措施，鼓勵公眾接受以較環保及可持續的

方法處理骨灰。  
 
22.  委員獲告知，華永會現時管理 4個設有骨灰安置所的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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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提供約 23萬個龕位，除少數將會重新使用的龕位外，全部

龕位都已編配予使用者。為滿足公眾對骨灰安置所設施不斷增

加的需求，華永會擬仿效食環署近期的做法，放寬在家庭式龕

位最多可安放多少副經火化人類骨灰的上限。關於華人永遠墳

場內新龕位的供應，華永會表示，未來兩年會有大約 3萬個新建

龕位可供分配。  
 
23.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為應付公眾對骨灰安置所設施不

斷增加的需求，食環署會繼續採取一切可行措施增加骨灰安置

所設施的供應。該署亦會鼓勵市民採用其他方式處理骨灰，例

如把骨灰撒放於紀念花園或香港的指定水域。  
 
 
相關文件 

 
24.  在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10月 26日  



附錄  
 
 

《 2015年華人永遠墳場 (修訂 )條例草案》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4年 2月 17日  
(議程第VI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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